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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18-58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将所持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股权 

置换为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和现金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强化资源

整合，提升对外投资收益，拟将持有的参股公司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

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光华”）19.61%股权置换为长春奥普光电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普光电”）股票和现金。 

    2、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会议，

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所持长春

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股权置换为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和现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绪运先生已于2018年7月31日辞去奥普光电副董

事长及董事职务，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三）

款及10.1.6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公司拟以所持长春光

华股权置换为奥普光电股票和现金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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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成立于 2001 年 6 月，2010 年 1 月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上市（股票简称：奥普光电，股票代码：002338） 

3、注册及主要办公地点：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588号 

4、法定代表人：贾平 

5、股本总额：24,000.00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729540909F 

7、主营业务：光电测控仪器设备、光学材料等产品的研发、制造、

销售   

8、主要股东情况：奥普光电第一大股东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

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为奥普光电实际控制人）

持股比例为42.65%；截至目前，公司为奥普光电第二大股东，公司尚持有

奥普光电股票为1,199万股，持股比例为4.99%。 

9、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7年末，奥普光电资产总额为 96,024.0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78,314.82 万元；2017 年度营业

收入总额为 36,843.7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846.83

万元。 

奥普光电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相关信息可登录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阅。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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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名称：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2、设立时间：2002年1月 

3、注册资本：2,998.00万元  

4、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盛北小街 1188 号 

5、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注册资金 

（万元） 

投资比例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612 20.42%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88 19.61% 

吉林省长光财兴投资有限公司  588 19.61% 

长春光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00 13.34% 

何惠阳  366 12.21% 

田兴志  274 9.14% 

汤建华  170 5.67% 

合计 2,998 100% 

6、主营业务：长春光华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光电子、微电子专用设备的研制、中试及生产、销售，

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业务。长春光华主营产品共三类，

分别为：激光精细加工设备、半导体测试设备、半导体封装设备，产品主

要应用于被动元件生产和半导体器件生产领域。  

7、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长春光华总资产为12,420

万元，净资产为11,066万元；2017年全年营业收入为7,754.95万元，营业

利润为1,979.82万元，净利润为1,726.82万元（含非经常性损益）。以上

数据未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审计机构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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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与奥普光电签署任何协议。 

五、本次股权置换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长春光华和奥普光电均为公司参股公司，本次股权置换符合公司“瘦

身强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强化资源整合，提升管控效率和投资收益。 

六、其他 

1、公司持有长春光华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2、由于奥普光电本次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长春光华股

权事项涉及中国科学院、财政部、国防工业、中国证监会等多部门的前置

备案或审批程序，奥普光电是否能够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何时能够取

得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公司本次股权置换事项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本次股权置换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月 21 日 




